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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看警匪片的人肯定都熟悉这样的剧

情： 作为主人公的富商或者政要正春风得意

或正在庆祝自己的又一个胜利时， 突然接到

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 声称已经绑架了主

人公的家人， 他必须在某时某刻之前将一大

笔现金送到某个地点， 而且不准报警， 否则

他的家人将一命呜呼。

这就是绑架，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轻易不

会碰上， 但电影、 电视的宣传让人们对绑架

非常熟悉。 绑架在古代被称为持质或劫质，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古代

是如何处置绑匪的。

全力格杀绑匪

抓住就处死刑

汉代的历史文献中载有持质罪

的罪名， 它被归于“盗” 罪， 但具

体的法律条文已经找不到了， 我们

只能通过几个案例来考察一下当时

的有关情况。

西汉有个富人刚谋了个侍卫的

差使就被劫持了， 他的家人被索要

钱财。 赵广汉是当地的父母官， 他

听说这件事后就马上带人到绑匪门

前训话， 说他们虽犯了死罪， 但只

要放了人质， 还有被赦免的可能。

两个绑匪素闻赵广汉的大名， 听到

他的劝说就开门放走了人质。 后来

两个罪犯还是被依法处死了， 不过

他们在临刑前还说死而无憾。

东汉末期有个叫桥玄的大官在

家休养， 一天三个歹徒手持武器冲

进他家里， 把他的小儿子劫持了，

要他拿钱赎命， 结果桥玄理都不

理。 官兵赶来把歹徒包围了， 因怕

伤到人质， 不敢发起进攻。 倒是桥

玄在一边大声催促， 训斥官兵不该

因为顾忌他儿子的性命而放纵歹

徒。 官兵闻言一拥而上， 结果桥公

子被杀害， 歹徒也被捕伏法。

事后桥玄还上奏皇帝， 请求颁

布诏书， 规定凡是劫持人质的格杀

勿论， 不得拿钱赎命， 以免纵容歹

徒。 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赞同。

可见在汉代， 劫质罪是要被处

以死刑的， 而且要全力格杀绑匪，

不必顾忌人质的安危。

继汉代之后的曹魏和西晋都有

关于持质罪的规定， 只是具体的法

律条文都不可考了。

曹魏时， 持质、 劫略、 恐吓、

买卖人口等几个罪名被一起归入

“劫略律”。 曹操也曾经下令， 凡劫

持人质的， 一概加以痛击， 不准顾

忌人质安危。

西晋的律学家张斐把持质定义

为劫走某人以索取财物， 它的特征

与威胁、 恐吓相近似。

没有全力缉凶

官兵也得坐牢

《唐律·贼盗》 中有“有所规避

执人质” 一条， 是今天所能看到的

最早的有关持质也就是绑架罪的具

体的法律条文。 唐律把持质罪分为

两类， 一类劫持人质的目的是索要

赎金， 往往有预谋有计划地绑架富

有人家的家庭成员； 另一类是犯了

其他罪行， 在逃跑的过程中劫持人

质， 目的是逃避逮捕， 这种情况大

多是随机发生的。

依照唐律规定， 不管属于哪种

情况， 也不管情节轻重， 只要劫持

了人质， 罪犯都要被处以斩刑（当

时最重的刑罚）。 有责任追捕歹徒

的官兵或四邻， 如果因为怕伤害人

质而没有全力抓捕进攻， 也要被判

处两年的徒刑。

唐律还规定了例外情况， 即如

果在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发生

劫持行为， 如外孙劫持了外祖父母，

官兵可以不追捕， 也不会因此被判

刑。

由此可知， 唐代对持质罪的规定

非常完备， 超越了前代的立法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自有记载的汉代起，

我国在处理持质犯罪时， 对绑匪都持

强硬态度， 绝不纵容姑息， 宁肯牺牲

人质， 也要诛杀匪徒。 这是不是太不

人道， 无视人权呢？ 仔细想想， 古人

有古人的道理： 法律明文规定不准放

纵匪徒， 抓捕不力的官兵也要受罚，

这样一来官兵自然不可能顾念人质的

安危， 必定以逮捕罪犯为第一要务，

人质也就基本上丧失了可以被用来索

要赎金、 逃避追捕的功能， 这样有利

于降低绑架案的发生率。

当然， 如此立法与我国古代的社

会性质也有关系， 国家观念高于个人

观念， 社会利益高于家庭利益， 也是

不允许妥协、 退让的重要原因， 官兵

对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绑架犯罪可以不

予追究，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

尽管弱化罪名

依然判处死刑

与唐代相比， 宋代法典将“捉人

为质” 和“劫囚” 并为一条， 对绑架

罪叫法上的变化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

体例上也有所改变， 即不再设关于绑

架的专条， 而是与其他相近的犯罪并

设。

这一点似乎反映了立法上弱化绑

架罪的趋势， 这一趋势在明清两朝得

以延续。 在具体内容上， 宋代倒是毫

不客气地照搬了唐律的规定： 对劫持

人质， 索要财物或规避逮捕的罪犯一

律处以斩刑； 对没有全力捉拿罪犯的

官兵处以两年的徒刑； 对发生在有一

定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劫持行为，

官兵可以不予抓捕。

唐宋两朝相去不远， 唐代立法确

实是我国封建法制的最高峰， 所以宋

代照搬唐律条文是可以理解的。

绑架罪名消失

被其他罪吸收

明、 清两朝的法律也大多直接继

承自唐代， 但是这两朝的律典中都没

有关于持质罪即绑架罪的规定。 宋代

持质已经是列在“劫囚” 之下， 二罪

并为一条， 到明清就消失了， 一个还

算合理的解释就是持质罪被其他几个

相近的罪名吸收、 分解了。

明代有关侵犯人身和财产犯罪的

法律都比唐代严厉得多， 以强盗罪即

抢劫罪为例， 唐律依据抢劫财物的多

少对罪犯处以不同的刑罚， 只有在抢

劫过程中杀伤人， 情节非常严重的才

处以死刑； 而明律对抢劫不得财的都

处以仅仅轻于死刑的流放， 得财的不

分首从， 一律处斩。

明代劫囚（被关押的罪犯） 罪也

不分首从， 一律处斩。 此外， 明律详

细规定了“恐吓取财” 罪， 依律按勒

索财物的多少， 比照盗窃罪加重一等

论处， 最重可以处以死刑。 几种较轻

的犯罪都可以被判处死刑， 那么根据

“举轻以名重” 的原则， 明清劫持人

质的歹徒也必定会被处以死刑。

掳人勒索赎金

才构成绑架罪

民国的刑法中又出现了关于绑架

罪的规定， 被称为“掳人勒赎罪”，

即以勒索赎金为目的劫持人质的犯

罪。

行为人从开始要有让被害人或者

他的亲属、 利害关系人用财物来赎取

人身安全的意思表示， 如果是基于其

他原因而剥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 逼

迫被害人交付财物， 则不构成“掳人

勒赎罪”。

犯此罪的， 视情节轻重被处以死

刑、 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即使未遂也要判刑； 预备犯处两年以

下有期徒刑； 还没有收取赎金就释放

人质的可以减轻刑罚； 因为劫持而导

致人质死亡或重伤的， 判处死刑或无

期徒刑； 故意杀害人质和强奸人质都

被视为掳人勒赎罪的结合犯， 前者处

以死刑， 后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民国刑法对绑架罪的规定从专业

术语和刑罚种类上都体现了我国法律

近代化的成果。

（戚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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